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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啟者

不知為何，政府一方面漠視眼前的社會民生問題，卻突然對二次創作(下稱二創)發生
強烈濃厚的興趣。其實二次創作並非新鮮事，先不說古代的詩人詞人，港台的最受歡
迎的時事節目《頭條新聞》，就已經以二創戲仿的方式既寫盡社會百態，在家庭觀眾
心中也留下深刻的印象。就連一直支持政府，無論政府提出任何動議都盲目贊成的建
制派議員，都三番四次利用二創表達自己的意見，當天COSPLAY《火影》的候選人們，
又何曾問過岸本齊史？特別今時今日，網上資訊發達，利用舊曲新詞來諷刺時弊、抒
發情感，甚至純粹作為創作而成為潮流，其本質亦和上述例子相似，而這些二創甚至
不像上述提到的例子，為著一定目的和利益(收視、選票)而做。

可惜，《2011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向商家利益嚴重傾斜、漠視文化責任的版權法
而反變得更嚴重限制市民的表達方式，剝削香港市民的創作權利，特別是進行二次創
作的權利。此擧除了不符合忤逆潮流的趨劫，更令許多市民和創作人應有的表達權
利，淪爲大商家透過鉅額買賣才能擁有的特權。若不明文保障二次創作，所謂科技中
立等同把二次創作趕盡殺絕。現時版權法過份側重版權人利益，使用者只能在法律狹
縫中進行二次創作。此舉簡直就是對創作和言論自由的強姦！難道要像某國官員所
說，反正不能制止被強姦，不如反過來去享受？

而政府2011 年所提出的科技中立概念，正是把這些法律的狹縫填平，令二次創作人或
引用者直接墮入法網。故此，若不明文保障二次創作，對使用者而言，從前因為法律
狹縫得以生存的二次創作，在新例下等同被趕盡殺絕，即是連享受強姦也不准了！？

當局所言“把法律責任門檻提高”也只是謊言。我支持「UGC方案」，認為這是完全能符
合所謂的世貿「三步檢測」。雖然有人聲言UGC立法違反世貿「三步檢測」，但眾所
「鳩」知，任何議題討論時當然有不同意見，特別是在外國不少國家的政治生態中，
許多政治家和專業人士都依賴大企業商家的捐獻，並會爲捐獻者說好話。這些意見並
不等於有客觀道理支持。加拿大身爲世貿公約的成員國，難道沒考慮過當中利害衝突
嗎？加國經仔細考慮後仍通過UGC立法，而且足足一年，在劍拔弩張的跨國利益爭奪戰
下，都沒有世貿方面的投訴，就足證那些聲稱違反世貿「三步檢測」的言論，並沒有
足夠的事實理據，去支持它站住腳。今日的香港政府卻選擇忤逆潮流，不擇手段，歪
理連篇，閹割創作，藐視公眾，就是為了保障商人的利益，
到底這個政府還有沒有為市民著想，是否仍為市民服務？立法會絕不可縱容此等奸商
為禍，懇請各位支持民間UGC 方案，保護創作人權益，杜絕奸商惡行，保護香港碩果
僅存的創作文化。同時，檢視現行法例，削弱奸商毫無管束的權利，設立有效的監察
及制衡機制，防止他們繼續阻嚇民間二次創作，蹂躪創作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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